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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能源局員額評鑑結論報告 

111.10.14 

壹、 評鑑緣起與目的 

  一、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以下簡稱總員額法）第 8 條

及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員額管理辦法）

第 15 條至第 20 條規定，一、二級機關應每兩年評鑑所

屬機關人力之工作狀況及員額總數合理性，以確保機關

整體策略、未來業務發展狀況及員額合理配置目的之達

成，並作為預算員額調整依據。 

  二、為了解經濟部能源局業務運作狀況、單位組設、員額配置

及人力運用情形，本部依總員額法、員額管理辦法及行政

院 111 年辦理所屬二級主管機關員額評鑑計畫規定，本

主管機關權責，會同學者專家及相關機關組成評鑑小組辦

理本次員額評鑑，據以檢視近年各機關業務、組織及人力

之適切性，俾作為各機關人力規劃參據。 

貳、 評鑑日期、機關及成員 

一、評鑑日期：111年 2月 25日至 111年 9月 15日。 

二、受評機關：經濟部能源局(以下簡稱能源局)。 

三、評鑑小組成員（性別比率：男性 44.44％、女性 55.56％）：  

（一） 召集人：本部政務次長曾文生。 

（二） 學者專家：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呂

育誠、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林淑

馨、國立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教授張

四立。 

（三） 相關機關代表：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參議紀純真。 

四、工作小組成員：本部主任秘書陳怡鈴、研究發展委員會

前專門委員兼副執行秘書代理執行秘書張美惠、會計處

處長黃鴻文、人事處處長陳榮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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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評鑑發現 

一、機關人力配置情形及與業務之契合度 

（一）能源局因應業務增加，110年預算員額總數較107年成

長18.12%，實有人力成長12.5%，惟其中職員實有人

力因缺額數增加，致職員實有人力變動率為-5.47%：

(資料來源：表1) 

1. 能源局110年預算總員額163人，相較107年138人共增

加25人(係108年5月獲行政院同意核增聘用員額25

人)，變動率達18.12%：另能源局110年實有人力144

人，較107年128人增加16人，變動率為12.5%，惟其

中職員110年實有人力121人，反較107年職員實有人

力(128人)減少7人，變動率達-5.47%。 

2. 上開職員110年實有人力較107年變動率達-5.47%，主

要係職員110年平均缺額數17人，占110年職員預算員

額數(138人)12.32%，且職員平均缺額數自107年及

108年均為10人、109年增加至12人、110年增加至17

人，缺額數持續成長，致能源局實有人力成長幅度不

若預算員額成長幅度明顯。 

3. 能源局並無運用約僱與事務性人力，人力組成相對單

純；另多元人力部分，自109年起進用臨時人員1人，

110年則進用2人；自他機關借調正式人員人數自107

年4人逐年遞減至2人，變動率為-50%；承攬人數則維

持在23人至24人間。 

（二）能源局法定業務單位共4組，實有人數介於18人至22

人間，人力配置大致相當；臨編單位共2組1室，實有

人數介於2人至18人間，差異較大：(資料來源：表2) 

1. 能源局依組織條例與辦事細則設業務單位4組(分別

為綜合企劃組、石油及瓦斯組、電力組及能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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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上開4組實有人數介於18人至22人間，差異不

大，人力配置大致相當。另能源局因應新增業務，設

有臨編單位2組1室(分別為節能管理與推廣臨編組、

太陽光電臨編組及計畫管理臨編室)，其中以節能管

理與推廣臨編組實有人數18人最高、次為太陽光電臨

編組11人，最後為計畫管理臨編室2人，實有人數占

整體實有人數比率分別為12.2%、7.4%及1.4%，差異

較大。 

2. 以業務單位人員組成而言，能源局110年業務單位整

體實有人數 110人，占機關整體實有人數 (148

人)74.3%。另能源局108年5月獲核增聘用預算員額25

人並陸續進用，其中電力組與能源技術組各運用聘用

人力5人及4人(各占該組實有人數25%及22.2%)，係業

務單位組(室)中運用聘用人力最多之單位，其配置大

致符合行政院108年核增聘用人力之業務所需。 

3. 以業務單位與輔助單位人力配置而言，能源局業務單

位(含臨編組【室】，以下同)各組(室)實有人數共110

人，占整體實有人數(148人)74.3%、輔助單位實有人

數共33人，占整體實有人數22.3%，業務與輔助人力

比率大致適當。 

（三）能源局各業務單位除計畫管理室實際辦理業務人數占

各整體實有人數比率(以下簡稱實際辦理業務人數比

率)偏低外，其餘業務單位實際辦理業務人數比率大

致相當：(資料來源：表2) 

1. 能源局業務單位實際辦理業務人數(含職務代理人)

共85人，占整體實有人數(含職務代理人)113人之

75.22%。進一步分析各組(室)情形，其中計畫管理室

因整體實有人數2人，其中1人為主管，致實際辦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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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數僅1人，占該室整體實有人數50%，為業務單位

各組室中最低者；其餘各組實際辦理業務人數比率介

於71.4%至81.8%間，比率大致相當。 

2. 輔助單位，則以政風室實際辦理業務人數比率為

50%，為輔助單位裡最低者，低於輔助單位平均值

81.8%，主要也是因該室實有人數2人，其中1人為主

管，爰實際辦理業務人數僅1人所致。 

（四）以管制計畫及經費執行進行分析，能源技術組於管制

計畫數、自行執行經費數、實際辦理業務人均執行預

算數及實際辦理業務人均自行執行經費數較高；另近

年整體公文量則呈現減少情形：（資料來源：表3、4

及5） 

1. 以管制計畫進行分析，能源局110年管制計畫數共4

項，分屬能源技術組(3項)與電力組(1項)。 

2. 以經費情形進行分析，預算經費以石油及瓦斯組編列

數最高（且其自行執行經費、實際辦理業務人均執行

預算數及實際辦理業務人均自行執行經費數均為能

源局各單位最高者），惟該組預算含儲油油槽租金，

大幅提高該組預算經費，不宜與其他組進行比較，爰

如排除石油及瓦斯組，則以能源技術組預算編列數最

高，占能源局整體預算數30.35%，且其自行執行經費

數、實際辦理業務人均執行預算數及實際辦理業務人

均自行執行經費數，均為其餘各組(室)之冠。 

3. 另以公文量進行分析，能源局公文量由109年60,414

件降至110年51,155件，變動率為-15.3%，實際辦理

業務人力平均每月辦理公文數亦同步降低，由109年

42.0件降至110年37.4件，變動率為-11.0%。以類型

而言，一般公文變動率為-16.5%，其他公文則以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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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及監察案件量減少最多，變動率分別達-36.0%

及-28.0%，至於人民陳情案則成長20.3%。整體而言，

能源局公文量減少，實際辦理業務人力平均每月辦理

公文數亦降低。 

二、機關人力運用狀況 

（一）以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率而言，能源局機關

整體平均數由 109年的 102.4%提高到 110年的

104.1%，增加1.7%，顯示人力出勤負荷增加；又機關

整體、業務單位小計與輔助單位小計之實際工作天數

占應工作天數比率前10%平均數與後10%平均數差

距、標準差及變異係數數值均較大，顯示勞逸差異情

形較明顯：（資料來源：表5） 

能源局機關整體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率，由

109年102.4%成長至110年104.1%，成長率1.7%，其中

110年業務單位平均數為104.8%、輔助單位平均數為

102.8%，二者並無明顯差異，惟機關整體前10%平均

數(125.2%)與後10%平均數(90.4%)相較，差距達

34.8%；業務單位前10%平均數(126.4%)相較後10%平

均數(89.6%)，差距達36.8%；輔助單位前10%平均數

(116.1%)相較後10%平均數(92.9%)，差距達23.2%；

機關整體標準差為10.1、變異係數為9.7，業務單位

標準差為10.2、變異係數為9.7，輔助單位標準差為

9.9、變異係數為9.6，上開數值(前10%平均數相較後

10%平均數之差距、標準差、變異係數)均較大，顯示

單位間及單位內之勞逸差異情形較明顯，其中又以能

源技術組、節能管理與推廣臨編組及太陽光電臨編組

之標準差及變異係數較大。 

（二）能源局業務單位中，以太陽光電臨編組、石油及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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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及能源技術組之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率

平均數較高，且該3組之已休假天數占強制休假天數

比率之平均數較低，顯示人力出勤負荷較重：（資料

來源：表5） 

1. 能源局業務單位中，109年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

數比率以太陽光電臨編組最高(110.3%)、石油及瓦斯

組次之(106.4%)、能源技術組再次之(104.9%)；110

年仍以太陽光電臨編組最高(111.3%)、石油及瓦斯組

及能源技術組次之(均為105.7%)。另109年已休假天

數占強制休假天數比率之平均數，以石油及瓦斯組

(32.7%)、太陽光電臨編組(33.4%)及能源技術組

(36.0)為最低三組；110年則為太陽光電臨編組

(34.9%)、綜合企劃組(35.7%)及能源技術組(40.7%)

為最低三組。以上開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率

及已休假天數占強制休假天數比率之平均數交叉分

析，則能源局業務單位中，以太陽光電臨編組、石油

及瓦斯組及能源技術組之人力出勤負荷較重。 

2. 能源局業務單位中，109年及110年實際工作天數占應

工作天數比率平均數分別為103.3%及104.8%，其中以

計畫管理臨編室最低 (109年為 96.7%、 110年為

95.8%)、電力組次低(109年為98.9%、110年為99.6%，

均未達100%)(計畫管理臨編室落後業務單位小計平

均數6.6%及9%、電力組落後業務單位小計平均數4.4%

及5.2%)。另以109年與110年之已休假天數占強制休

假天數比率之平均數分析，109年及110年業務單位小

計平均數分別為44.5%及43.8%，其中計畫管理室均為

109年及110年中業務單位中最高者(109年為75.0%、

110年為67.0%)、電力組次之(109年為67.1%、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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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61.7%)(計畫管理臨編室109年及110年分別逾業務

單位小計平均數30.5%及23.2%以上、電力組則分別逾

22.6%及17.9%)。綜合上開數據，顯示能源局業務單

位中，以計畫管理室之人力出勤負荷最輕，惟考量計

畫管理室整體實有人數僅2人，如係因人數較少致易

產生偏差，扣除計畫管理室之極端數據，則業務單位

以電力組出勤負荷不若其他組別高。 

（三）能源局輔助單位中，以主計室及人事室人力出勤負荷

較重、法務室較輕：（資料來源：表5） 

能源局輔助單位中，109年及110年實際工作天數占應

工作天數比率平均數，均以主計室及人事室最高(且

均逾機關整體及輔助單位小計該年度平均數)、法務

室最低；且主計室及人事室之已休假天數占強制休假

天數比率之平均數最低、法務室為109年最高、110

年僅次於政風室及秘書室，顯示能源局輔助單位中，

主計室與人事室人力出勤負荷較重、法務室較輕。 

（四）能源局109年與110年申報加班天數之平均數及單月加

班達45小時人數占在職人數比率之平均數，均呈現正

成長，其中以太陽光電臨編組之工作時(天)數負荷最

大：（資料來源：表5） 

以加班天數而言，能源局整體申報加班天數之平均

數，由109年20.4天提高至110年23.5天，成長率達

15.2%，其中業務單位由109年21.6天提高至110年

25.3天(成長率達17.13%)、輔助單位由109年18.5天

提高至110年20.3天(成長率達9.73%)，因此無論業務

單位或輔助單位，申報加班天數均有增加之趨勢。其

中業務單位之太陽光電臨編組，109年及110年申報加

班天數之平均數均最高，該組109年平均數40.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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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41.8天，分別逾當年度機關整體平均數(109年

20.4天及110年23.5天)20.3天及18.3天之多，申報加

班情形明顯，同時該組109年及110年的單月加班達45

小時人數占在職人數比率之平均數(均逾18%)、每天

上班時數之平均數(均逾9.6小時)均為機關整體單位

中最高者。以加班天數及每天上班時數平均數交叉分

析，太陽光電臨編組工作時(天)數負荷最大。 

  (五)整體而言，能源局人力出勤負荷增加，勞逸差異情形

較明顯，其中業務單位以太陽光電臨編組、石油及瓦

斯組及能源技術組之人力出勤負荷較重、計畫管理室

及電力組之人力出勤負荷較輕；輔助單位中，以主計

室及人事室人力出勤負荷較重、法務室較輕。如以加

班天數資料分析，太陽光電臨編組工作時(天)數負荷

最大。 

三、機關業務有無去任務化、繼續簡化、數位資訊化或委外

化空間(以下簡稱委外化或檢討空間) 

（一）能源局110年業務辦理方式以自辦為主（自辦業務項

目數比率高達73.3%），且機關整體辦理業務項目數具

委外或檢討空間者，共220項(達機關整體辦理業務項

目數99.5%)，運用總人數達137人，顯示尚有推動委

外化或檢討空間並善用節餘人力：(資料來源：綜合

性報表2-1) 

1. 經檢視綜合性報表2-1（能源局本機關及跨機關110

年業務盤點一覽表Ⅰ），能源局110年整體業務項目數

共221件，其中自辦業務項目數達162件，占機關整體

業務項目數73.3%，另有非自辦業務項目數59件，占

機關整體業務項目數26.7%，顯示能源局業務以自辦

方式為主。自辦業務中，具委外或檢討空間者共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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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占所有自辦業務項目數99.4%，無委外或檢討空

間者僅1項(占0.6%)；非自辦業務，全數具委外或檢

討空間。整體而言，能源局辦理業務項目數具委外或

檢討空間者計220件，占機關整體業務項目數(共221

件)99.5%，運用總人數達137人，顯示尚有推動委外

化或檢討空間，且可就節餘人力進一步調整運用。 

2. 依能源局員額評鑑自評報告之貳、機關自評發現及建

議、三、機關業務有無去任務化、繼續簡化、數位資

訊化或委外化空間、(二)業務檢討有無去任務化、工

作簡化、數位資訊化或委外化空間之說明，能源局各

單位現行業務經盤點檢討後，具有去任務化、工作簡

化、數位資訊化或委外化空間者，計有「外館能源資

訊」等5項，共可節餘1.5人力辦理其他業務，整理如

下： 
單位 業務項目 業務可檢討程度 人力 

運用 

可節餘

人力 

綜合企

劃組 

項目27-外館能源資

訊 

3(無委外空間，但

可數位化或工作

簡化) 

0.3 0.1 

石油及

瓦斯組 

項 目 7- 石 油 煉 製

業、輸入業、輸出業

與汽柴油批發業及

輸入溶劑油與潤滑

油者之管理 

2(可部分委外) 0.8 0.8 

電力組 項目27-離島建設基

金及其他非法定業

務交辦事項 

2(可部分委外) 0.1 0.1 

節能管

理與推

廣組 

項目13-新型節能技

術、設備產品與方法

之示範 

2(可部分委外) 0.2 0.2 

太陽光

電組 

項目5-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認定，查核及

委辦地方政府相關

業務 

3(無委外空間，但

可數位化或工作

簡化) 

3.0 0.3 

小計 可節餘1.5人 

3. 再進一步檢視能源局員額評鑑自評報告表6：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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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項目盤點表，其中能源局各單位未來業務評估屬

「可完全委外」且係運用職聘僱人力者共9項，計運

用6.7人力，如經檢討上開業務確可完全委外，該等

運用人力應可評估作為節餘人力，妥適調配運用至其

他業務上，臚列如下： 
單位 業務項目 業務可檢討程度 職聘僱人力

運用 

電力組 項目 2-發電業籌設擴

建、施工許可及電業執照

申請之許可及核准 

1(可完全委外) 3.0 

項目7-發電業運維管理 1(可完全委外) 1.2 

項目13-發電業災害防救 1(可完全委外) 0.3 

項目 22-電協金規劃管

理、電業爭議調處 

1(可完全委外) 0.3 

項目25-發電廠進口設備

國內無產製證明、技術服

務免稅證明與審查及核

發 

1(可完全委外) 0.1 

項目28-再生能源發電業

直、轉供業務 

1(可完全委外) 0.6 

太陽光

電組 

項目3-太陽光電技術開

發與推動 

1(可完全委外) 0.9 

法務室 項目6-年度法規計畫、法

規整理及立委提案或監

察院調查案等涉法制業

務 

1(可完全委外) 0.2 

秘書室 項目9-公文封包郵寄事

項 

1(可完全委外) 0.1 

小計 可節餘6.7人 

註：綜合企劃組項目24-國會相關業務，係運用臨時人員0.8人；以

及秘書室項目9-公文封包郵寄事項，另運用承攬人力1.6人，均不列

入本表。 

其中以電力組(6項)「可完全委外」業務項目數最多，

共運用5.5人，占該組整體業務項目數(28項)之

21.4%，運用人力占該組整體實有人數27.5%，比率偏

高，建議能源局除可持續推動上開9項業務之委外化

外，尚可檢討調整電力組未來業務走向並善用節餘人

力，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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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局110年屬數位資訊化業務者占整體業務項目數

比率28.5%，比例稍低，且全數屬樣態A(即建構雲端

政府服務)，建議能源局可持續提高數位資訊化業務

項目比率，並運用樣態B及樣態C之業務數位資訊化情

形：(資料來源：綜合性報表1-2及2-2) 

1. 經檢視綜合性報表2-2（能源局本機關及跨機關110

年業務盤點一覽表Ⅱ），能源局110年整體業務項目數

共221件，其中自辦業務項目數達162件，自辦業務中

屬數位資訊化業務者共45件，占能源局自辦業務項目

數27.8%，無數位資訊化業務者共117件，占能源局自

辦業務項目數72.2%；非自辦業務項目數59件，非自

辦業務中屬數位資訊化業務者共18件，占能源局非自

辦業務項目數30.5%，非自辦業務中無數位資訊化業

務者共41件，占能源局非自辦業務項目數69.5%。整

體而言，能源局屬數位資訊化業務者共63件，占機關

整體業務項目數28.5%，比例稍低，無數位資訊化業

務者共158件，占機關整體業務項目數71.5%，顯示仍

有積極推動數位資訊化業務之空間。 

2. 承上，結合綜合性報表1-2，能源局63件數位資訊化

業務中，以作業階段進一步分析，「運用中」者計62

項，占整體數位資訊化業務數98.4%；「建置中」者計

1項，占整體數位資訊化業務數1.6%；以樣態進一步

分析，63件數位資訊化業務全屬樣態A (即建構雲端

政府服務)，考量智慧創新發展趨勢，能源局仍可提

高數位資訊化業務項目，並多方運用樣態B(運用智慧

聯網科技)及C(運用智慧創新)之業務項目。 

四、機關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 

（一）因應能源轉型等趨勢，能源局除法定業務單位4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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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增設臨編單位2組1室： 

      依經濟部能源局組織條例第2條規定，能源局掌理全

國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事項等，並設業務單位4組

(分別為綜合企劃組、石油及瓦斯組、電力組及能源

技術組)；嗣為應業務需要，陸續增設臨編單位2組1

室，包括節能管理與推廣臨編組、太陽光電臨編組及

計畫管理臨編室。 

（二）能源局辦理當前8項重點業務，符合機關法定職掌，

且與本部重大政策方向一致： 

      能源局當前8項重點業務，係「推動能源轉型」、「確

保電力穩定供應」、「電力市場管理」、「推動智慧電表

設置」、「推動節約能源」、「確保天然氣穩定供應」、「油

氣市場管理」及「推動能源部門淨零排放」，皆為機

關法定職掌，且與本部重大政策「推動能源轉型－展

綠、增氣、減煤、非核」方向一致。有關上開當前8

項重點業務與負責之業務單位整理如下表： 
重要業務項目 負責單位 

推動能源轉型 綜合企劃組 

能源技術組 

太陽光電臨編組 

確保電力穩定供應 電力組 

電力市場管理 

推動智慧電表設置 

推動節約能源 節能管理與推廣臨編組 

確保天然氣穩定供應 石油及瓦斯組 

油氣市場管理 

推動能源部門淨零排放 綜合企劃組 

能源技術組 

太陽光電臨編組 

      其中，「確保電力穩定供應」、「電力市場管理」及「推

動智慧電表設置」等3項由電力組辦理；「確保天然氣

穩定供應」及「油氣市場管理」等2項由石油及瓦斯

組辦理；「推動節約能源」由節能管理與推廣臨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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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其餘項目(包括「推動能源轉型」及「推動能

源部門淨零排放」)則由多個單位共同辦理。綜上，

能源局業務單位及臨編單位多數均有辦理上開重要

業務，僅計畫管理臨編室未辦理重點業務。 

（三）能源局業務、組織及預算間具高度一致性：(資料來

源：表3)  

      以預算經費情形觀之，能源局110年業務單位預算總

數(不含人事費)共9,758,506千元，占110年機關整體

預算總數99.5%，顯示預算經費多配置於業務單位，

顯示業務、組織及預算間具高度一致性。 

五、本機關暨所屬機關（構）近10年（101年至110年）預算

員額及缺額率變動分析 

（一）能源局因業務增加，近10年多次獲核增職員及聘用員

額：(資料來源：表1及自評報告頁81附表) 

能源局近10年公務預算員額，其中職員預算員額由

122人增加至138人，增加16人，成長率達13.1%；聘

用員額則於108年增加25人(係108年5月獲行政院同

意核增聘用員額25人)，多運用於電業改革、提高再

生能源配比等新增業務，其餘則無變動。 

（二）能源局近10年預算員額缺額數逾10人，其中職員缺額

數近年有持續增加之情形：(資料來源：表1及自評報

告頁81附表) 

      以能源局101年至110年預算員額及職聘僱預算缺額

情形一覽表觀之(見自評報告頁81)，能源局近10年之

缺額數，平均為11人，平均缺額率達7.7%，其中缺額

率較高之年度分別為104年(缺額率達11.2%)、108年

(缺額率達10.4%)，依能源局之說明，主要為工作負

荷大，促使現職人員轉調他機關；獲增員額優先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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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職缺，致遴補時間較長；以及獲增約聘預算員額

因徵才不易，無法即時補齊缺額等原因。另以表1：

機關整體人力配置情形觀之，能源局職員110年平均

缺 額 數 17 人 ， 占 110 年 職 員 預 算 員 額 數 (138

人)12.32%，且職員平均缺額數自107年及108年均為

10人、109年增加至12人、110年增加至17人，職員缺

額數持續成長。整體而言，能源局預算員額缺額比率

較高，其中職員缺額率，亦與機關業務繁重、留才不

易有關。  

六、機關近2年(109年至110年)及未來人力需求預估及因應

規劃 

能源局因應能源議題方興未艾、業務量增加，除前於108

年5月獲行政院同意核增聘用員額25人外，復於110年12

月間再請增聘用人力預算員額，並於111年獲行政院同

意核增20人(其中6人由108年核增之聘用人力調整運

用、3人由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及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作業基金調整)。 

肆、評鑑建議 

一、機關核心業務與人力配置之契合度 

(一)能源局職員平均缺額數偏高，宜加強缺額遴補速度，

以利業務銜接：【自行列管事項】 

能源局 110年職員平均缺額數 17 人，占 110年職員預

算員額數(138 人) 12.32%，且職員平均缺額數自 107

年及 108年均為 10人、109年增加至 12人、110年增

加至 17人，缺額數持續成長。為避免職員人力空窗期

過長，致影響業務推動，加重現有同仁負擔，宜加速

職員缺額遴補速度，縮短業務空窗期，並強化現職人

員關懷輔導及啟動員工協助方案等措施，提高人員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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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 

(二)建議組設應回歸業務實需，檢討臨編單位設置之必要

性及其合理之人力配置：【經濟部列管事項】 

能源局因應新增業務及組改規劃，預設臨編單位 2組

1室(分別為節能管理與推廣臨編組、太陽光電臨編組

及計畫管理臨編室)，其中以節能管理與推廣臨編組實

有人數 18人最高、次為太陽光電組 11人，最後為計

畫管理室 2人，實有人數占整體實有人數比率分別為

12.2%、7.4%及 1.4%，差異性較大。其中計畫管理室

因整體實有人數 2人，其中 1人為主管，致實際辦理

業務人數僅 1人，主管人員比率高達 50%，宜檢討該

室設置之必要性，將其業務及人力改併入其他業務單

位，以提升人力資源之統籌運用。 

(三)預算編列上，石油及瓦斯組編列預算含儲油油槽租

金，大幅提高該組預算經費，爰機關於進行內部單位

經費及人力等分析時，不宜逕與其他組預算進行比

較，應扣減儲油油槽租金後再行比較：【自行列管事項】 

能源局石油及瓦斯組預算編列數最高，惟該組預算含

儲油油槽租金，致該組預算經費遠較其他單位高，如

機關於進行內部單位經費及人力等分析時，為避免數

據無法顯示執行經費真實樣貌，建議不宜逕與其他組

進行比較，應扣減儲油油槽租金後再行比較。 

(四)能源局宜就整體公文量減少情形，進一步檢視公文減

少原因，併同考量業務消長情形，持續關注並配置適

當人力處理各類型公文：【自行列管事項】 

能源局公文量由109年60,414件降至110年51,155件，

變動率為-15.3%，實際辦理業務人力平均每月辦理公

文數亦同步降低，由109年42.0件降至110年37.4件，



 16 

變動率為-11.0%。其中一般公文變動率為-16.5%(其中

發文變動率為16.4%、存查變動率為-32.5%)，其他公

文則以訴願案件及監察案件量減少最多，變動率分別

達-36.0%及-28.0%，整體而言公文量減少幅度較大，

宜進一步檢視公文量減少原因，併同考量業務消長情

形，持續關注並配置適當人力處理各類型公文。 

二、機關人力運用 

(一)能源局人力出勤負荷增加，惟勞逸差異情形較明顯，

建議釐清原因後，運用適合措施如：工作調派、加強

內部控管等方式妥為處理：【自行列管事項】 

能源局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率之機關整體平

均數由109年的102.4%提高到110年的104.1%，增加

1.7%，顯示人力出勤負荷增加，惟機關整體、業務單

位小計與輔助單位小計之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

比率前10%平均數與後10%平均數差距、標準差及變異

係數數值均較大，顯示勞逸差異情形較明顯，建議釐

清具體原因後，運用適當措施如：工作調派、加強內

部控管等方式妥為處理。 

(二)能源局整體申報加班天數均有增加之趨勢，宜建立過

勞預警機制及相關改善措施，並結合機關員工協助方

案計畫，以確保同仁之工作及身心平衡：【自行列管事

項】 

能源局無論業務單位或輔助單位，申報加班天數均有

增加之趨勢，其中業務單位以太陽光電臨編組、石油

及瓦斯組及能源技術組之人力出勤負荷較重，且太陽

光電臨編組之工作時(天)數負荷最大，109年及110年

單月加班達45小時人數占在職人數比率之平均數均逾

18%。為防止機關同仁因過勞而影響其身體健康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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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應建立過勞預警機制及相關改善措施，並結合

機關員工協助方案計畫，以確保同仁之工作及身心平

衡。 

三、業務有無繼續簡化、資訊化或委外化空間 

(一)能源局應就業務是否涉及公權力行使等面向，再行檢

討業務委外程度，如業務尚有推動委外化或檢討空

間，應就可節餘人力積極檢討運用：【經濟部列管事項】 

1. 依綜合性報表2-1，能源局辦理業務項目數具委外或

檢討空間者計220件，占機關整體業務項目數(共221

件)99.5%，運用總人數達137人，顯示尚有推動委外

化或檢討空間。 

2. 另能源局應再行檢討自評報告表6：各單位業務項目

盤點表之9項「可完全委外」業務，當中如有涉及公

權力行使等事項(如電子組之業務項目2-發電業籌設

擴建、施工許可及電業執照申請之許可及核准、業務

項目22-電協金規劃管理、電業爭議調處、業務項目

25-發電廠進口設備國內無產製證明、技術服務免稅

證明與審查及核發)，未來改採完全委外是否適宜?

宜先予釐清。如經檢討確認上開表6：各單位業務項

目盤點表之9項「可完全委外」業務未涉公權力行使

確可完全委外，則該等業務運用職聘僱人力6.7人

力，再加計自評報告頁17說明，現行業務盤點檢討後

可節餘1.5人，應妥適調配運用至其他業務上，以發

揮人力最大運用，或可改善目前能源局普遍加班天數

增加之情形。 

(二)預應未來業務委外情形可能增加，能源局宜建立委外

案件監督管理與成效評估機制：【自行列管事項】 

能源局辦理業務項目數具委外或檢討空間者計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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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占機關整體業務項目數(共221件)99.5%，預應未

來業務委外情形可能增加，為使委外業務達到具體成

效，請能源局建立委外案件監督管理與成效評估機

制，落實委外案件之監督管理，並就委外項目訂定明

確之量化與質化評估指標，強化其效益評核機制，以

利評估委外項目之整體成效。 

(三)如已列為「可完全委外」業務經再次檢討確可完全委

外，能源局應併同檢討調整電力組未來業務走向並配

置適當人力：【自行列管事項】 

如經檢討確認表6：各單位業務項目盤點表之9項「可

完全委外」業務確可完全委外，則其中以電力組「可

完全委外」業務項目數最多(計6項)，共運用5.5人，

占該組整體業務項目數(28項)之21.4%，運用人力占該

組整體實有人數27.5%，比率偏高，建議可檢討調整該

組未來業務走向並配置適當人力。 

(四)建議能源局持續提高數位資訊化業務項目，並加強運

用樣態B及C之業務項目：【自行列管事項】 

能源局110年屬數位資訊化業務者占整體業務項目數

比率28.5%，比例稍低，且全數屬樣態A(即建構雲端政

府服務)，考量智慧創新發展趨勢，能源局仍可提高數

位資訊化業務項目，並多方運用樣態B(運用智慧聯網

科技)及C(運用智慧創新)之業務項目。 

四、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 

能源局應就獲核增聘用人力預算員額進行人力分析，

檢討增補人力配置及運用情形是否符合請增人力之業

務需求，並評估上開新增人力對業務推展之具體效

益：【經濟部列管事項】 

能源局分別於108年及111年獲核增聘用人力預算員額



 19 

25人及20人，為使人員覈實配置於需用部門，請確切

分析上開獲核增聘用人力之運用情形(例如進用情

形、配置單位、業務辦理具體績效等)，並檢討上開人

力配置及運用是否符合請增人力之業務需求，及是否

紓解各配置單位之人力出勤及業務負荷等事項，以評

估上開新增人力對業務推展之具體效益。 

五、其他 

因應國內外能源情勢大幅變化，能源局宜就目前及未來

業務推動預為因應，除請增相關人力外，建議先就可節

餘人力妥為應用，或調整內部組設人力配置：【自行列

管事項】 

為達成我國淨零轉型目標，可預期未來能源局業務會有

大幅度變動，例如：淨零排放、能源轉型、電業市場改

革及綠能產業發展等多項新興業務，議題面向多元複

雜，且多具迫切性與爭議性，能源局宜由國家整體人力

資源之有效配置應用角度，就現行與未來新興業務之

中、長期人力需求(包括人力結構及專業分工方式 )，

進行前瞻性規劃，除請增人力挹注外，宜先積極透過業

務委外化或或檢討空間，就可節餘人力妥為應用，或調

整內部組設人力配置等，使業務及人力配置更為妥適。 

 


